
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業務強化措施
國教署於 109 年 9 月 15 日修正發布「高級

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

實施要點」( 以下簡稱中離要點 )，強化各地

方政府及學校之權責，應落實通報及追蹤輔

導，並定期召開中離相關會議，掌握中途離校

學生動向及結合網絡資源，共同協助中離學生

就學、就業或其他協助。

請各學校應落實推動中離生預防及追蹤輔

導相關工作，並結合網絡資源辦理相關輔導措

施如下：

▍定期召開輔導會議
依中離要點規定，學校應設置跨處室中途

離校學生輔導小組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定期召

開中離預防及追蹤輔導會議，評估學生狀況及

需要，提供多元適性輔導與相關資源介入。

▍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
※  學校應針對不穩定就學或學習成就落後之

學生，及早建立中離預警機制，以協助學

生穩定就學，並可評估學生需求，協助輔

導就讀實用技能學程、建教合作班、產學

攜手班或其他學制，或辦理適性轉學，以

協助志趣不合的學生，找到重新進入適合

的學制或科系就讀的機會。

休學轉學  不慌亂
長期缺課  不茫然
政府資源  接住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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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    持續推動適性轉學輔導機制，提供學生適

性選襗的機會，適性轉學機制為「高級中

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

方案」之工作項目之一，由適性學習社區

推動適性轉學，以高一第 1 學期辦理為原

則，透過書面審查資料方式及學校面談，

以學生需求為中心評估輔導學生轉入其他

學校之適合科班，並於高一下學期開學前

完成辦理報到，以協助生涯未定向的學生

再一次適性就學選擇。

※     國教署為協助學校落實推動學生穩定就學

及中途離校學生後續追蹤輔導，持續辦理

穩定就學補助計畫，學校應針對中離預警

學生問題類型，辦理多元彈性或自我性向

探索課程，以協助學生穩定就學。

▍ 定期追蹤關懷中離生，提供相關輔導
資源

※     針對已在工作之中離學生，請定期追蹤掌

握關懷職場適應情形，並強化學生職場安

全、性平教育宣導及勞動安全觀念與權益

意識。

※     針對缺乏親職教養知識與能力、親子溝通

不良、管教不當等中離生家長，由學校評

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，轉介家庭教育中心

等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、法人及團體，以

提供家庭教育課程、個別化親職教育或支

持性服務，協助家長覺察自己的親職管教

觀念 , 以及增進親職溝通技巧，改善親子

互動關係。

※     有關行蹤不明之中離學生，請各校於中離

系統通報行蹤說明欄位登錄時，審慎登錄

是否為家訪後，確認為行蹤不明之學生，

以利後續中離統計數據分析。倘為行蹤不

明之中離生，應告知或陪同家長或監護人

至地方派出所報案失蹤人口，或洽請各直

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或

轄區分局提供協助。

※     青年署自 110 年起辦理「青少年生涯探索

號計畫」擴大服務對象納入中離生，成為

其生涯探索多元資源之一，該計畫由地方

政府輔諮中心辦理或由地方政府委託當地

具有青少年輔導專業之非營利組織執行輔

導工作，以輔導會談、生涯探索課程或活

動、工作體驗等措施協助其生涯定向。各

校可評估有生涯探索需求之中離生至本計

畫予以協助，將由承辦計畫之地方政府與

所在地高中學校共同召開共案評估會議。

※     國教署於 107 年 9 月 4 日函發「中途離校

學生資源一覽表」，結合各相關部會 ( 含

勞動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法務部、內政部警

政署、教育部青年署 ) 提供服務方案之聯

繫方式，請學校加強宣導並依本宣導單張

樣本建立在地轄署資源聯絡一覽表予中途

離校學生（或家長）參考運用，以落實中

離學生網絡資源之目標。( 校安科 蔡昆明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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